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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48 地號 1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

新會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48

地號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 

公聽會發言要點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 115 年 4 月 21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區民活動中心  

（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三段 301巷 1號 1樓） 

參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蘇雅婷聘用正工程司 

肆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記錄：蕭鈞毅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委員、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，歡迎大家來參加由臺北市北投區

關渡段二小段 48 地號 1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者

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48 地號 1 筆土地都市

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之公辦公聽會，本次會議是由

市府依法主辦，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，目前任職更新處事業科，

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遲維新

委員。公聽會舉辦的意旨是透過公聽會之舉辦讓住戶瞭解計畫內

容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，住戶所提意見實施者均應於計畫書內載

明並妥予回應，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

考。發言次數以二次為原則，發言登記時間:第一次登記時間為規

劃單位簡報結束前，第二次登記時間為第一次答詢結束前，發言

順序以有書面意見為優先，現場登記次之，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

言，請至發言登記處完成登記。等一下的流程會請實施者做 1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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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的簡報。 

陸、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： 

一、主席說明發言原則： 

 (一)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，未登記者，其發言不列入會

議紀錄內 

 (二)原則採統問統答方式，發言輪數為二次，每人 3 分鐘發言時

間 

二、所有權人－許○○(許○○代)（48 地號、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、

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）(現場登記發言並提供書面意見) (第一

輪登記)： 

(一) 異議暨抗議人係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48 號 1 筆土地

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（下稱更新會）受害地主之一，於公展

法定期間內異議暨抗議臺北市政府縱容更新會都更「灌人

頭」，和權利分配不公。 

(二) 縱容更新會都更「灌人頭」，黑箱操縱都更： 

1. 臺北市政府 110 年 12 月 2 日府都新字第 1106017093 號

立案函，核准更新會 110年 10 月 2日選舉，陳○○等人

當選理事和監事。抗議人 111 年 1 月 21 日抗議後，111

年 3 月 10 日在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協調會，陳○○坦承

是採用超出組織章程規定的「限制連記法」投票，和林

○○、盧○○、張○○等 4人，都是「夫妻贈與」，陳○

○也是獲得贈與，5 人取得更新會會員資格，和贈與者

都有參與 110 年 10 月 2 日投票。臺北市政府不理抗議

人 111 年 3月 10 日在協調會指控更新會涉「灌人頭」之

不法究辦，還於 111 年 12 月 2 日核准立案涉有圖利之

嫌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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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查：經向都更處申請，影印更新會報核組織章程，理監

事選舉，並無規定投票是採用「限制連記法」，故 110年

10 月 2 日選舉，每人可投 11 票選理事（應選 9 人、候

補 2 人）、3 票選監事（應選 2 人、候補 1 人），還規定

理事最多勾選 11 人為限。110 年 10 月 2 日投票，違反

章程規定選舉無效。 

3. 再查：從土地建物謄本知悉陳○○、林○○、盧○○、

張○○等 4 人，109 年 9 月 15 日、陳○○則於 110 年 8

月 17日才獲得贈與。盧○○、陳○○萬分之 1(即 26.21

平方公分)、張○○萬分之 2，林○○和陳○○是萬分之

3。房屋分別是 1 人 93 分之 1(建物 20200 號)、2 人 31

分之 1(建物 20205、20193 號)、1 人 53 分之 1(建物

20238 號)，陳○○91分之 1(建物 20168號)。陳○○等

5人為掌控都更大餅，用「假」贈與「灌人頭」取得會員

資格當選理事，違反民法 148 條誠信原則和禁止權利濫

用，依同法第 87 條規定：「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無效」，故

陳○○等 5人的「假贈與」無效應被撤銷。 

(三) 縱容權利分配不公： 

1. 更新會遭少數人操縱黑箱作業，故抗議人於 114 年 9 月

30日向臺北市政府「申請撤銷參與都更同意」至今未見

糾正，特在原文重登請慎重處理以免涉圖利等罪嫌。 

(四) 申請撤銷參與都更同意函： 

1. 「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48 地號 1 筆土地更新單

元都市更新會」(下稱更新會)長期被理事長陳○○等人

把持，黑箱作業分配不公，申請撤銷申請人擁有北投區

知行路○巷(下同)○弄○號○樓、○弄○號○樓兩戶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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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，參與都更同意。 

2. 依更新會 114年 8月 28日申請函。 

3. 申請人於 114 年 6 月 21 日受制於海砂屋無法展期，簽

署事先未能審閱的都更同意書並完成選配，事後發現陳

豐盛等理監事和眾多人，分配的房屋價格，跟申請人等

差距甚大分配不公，已多次向更新會高層反應都置之不

理。 

4. 申請人擁有兩戶一樓房屋，依據估價值合計新臺幣(下

同)58,347,325元，分配到含車位價值為 57,871,198元，

不足 476,127 元。理監事們等人分配顯著不公如下： 

(1)陳 ○ ○ 理 事 長 和 配 偶 共 同 擁 有 房 屋 估 價 值

21,132,977 元，分配到含車位 27,270,585 元，超出

6,137,608 元。 

(2)理事曾○○擁有房屋估價值 23,780,585 元，分配到

含車位 31,697,106 元，超出 7,917,239 元。兒子楊

○○擁有房屋估價值 27,170,000 元，分配到含車位

44,110,000元，超出 16,940,000元。 

(3)理事盧○○和配偶蘇○○共同擁有房屋估價值

48,000,000元，分配到含車位 74,880,000 元，超出

26,800,000元。 

(4)理事張○○和配偶張○○共同擁有房屋估價值

64,680,230元，分配到含車位 90,880,000 元，超出

26,199,770元。 

(5)監事楊○○擁有房屋估價值 19,909,485 元，分配到

含車位 41,150,000元，超出 21,240,515 元。 

(6)徐○○擁有房屋估價值 20,675,775 元，分配到含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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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29,290,000元，超出 8,614,225元。 

(7)陳○○擁有房屋估價值 27,178,228 元，分配到含車

位 45,750,000元，超出 18,571,772元。 

(8)呂○○擁有房屋估價值 23,780,867 元，分配到含車

位 36,580,000元，超出 12,799,133元。 

5. 分配超過價值(A)÷(B)=%(C) 

(1)陳○○超過 28.77% 

(2)曾○○超過 24.9%，兒子楊○○超過 62.34% 

(3)盧○○超過 62.34% 

(4)張○○超過 40.5% 

(5)楊○○超過 111.66% 

(6)陳○○超過 68.33% 

(7)呂○○超過 53.82% 

6. 監事楊○○分配含車位 41,150,000元，超出 21,240,515

元，從建物謄本得知 114年 8 月 25日，又向莊小姐購買

○弄○號○樓之 1/2產權。該 1/2戶鑑價為 1,189萬元，

分配 1,635 萬元，超出分配 446 萬元。楊○○連同原有

超出分配 21,240,515元，則高達 2,570萬元。 

7. 陳○○理事長等人超出分配虛報之事實，如向銀行貸到

工程款項，恐涉銀行法第 125 條之 3 詐欺罪（未遂也會

受罰），故抗議人不同意都更，以免日後成為被告要常進

出地檢署和法院纏訟。 

三、所有權人-陳○○（48 地號土地，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○樓）(現

場登記發言並提供書面資料作為附件)： 

(一) 今天提供海砂屋鑑定書供參，109年首次接觸理事長時，已

建議他應先逐一拜訪社區住戶並充分協調後，再進行海砂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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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測；理事長當時表示無問題，惟不到一個月即送審鑑定報

告。另在關渡國中時，協會亦提醒應先協調再申請鑑定，否

則一但送審且鑑定成立後果將難以回復。 

(二) 鑑定書內地下室圖片均呈現鋼筋外露、鋼骨需補強還有天花

板剝落情形，惟後來幾位住戶代表前去地下室勘查確認並無

此類情形，114 年 9 月 17 號土木技師公會專員前來勘察亦

未見相關情形。此外，我們將牆體取樣送往其他機構檢測，

檢測數據顯示，20 弄 10 號 3 樓在 SGS 測出結果為 1.2，鄭

兆鴻技師測出結果為 1.0825、1.3264，惟臺北市土木技師公

會測出結果為 2.326；另外 20 弄 18號地下室 SGS 測出結果

為 0.11，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測出 20 弄 20 號地下室結果

為 2.054。 

(三) 相關事項均有數據留證，已送請檢調單位提告。我們的事業

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同意書是在更新會強迫要求下簽署，並

且僅能使用他們提供的版本，無法採用協議合建，我們為了

避免海砂屋裁罰才會出具事業計畫同意書。現在我們已委請

律師提告取回同意書。 

四、所有權人-林○○○（48 地號，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）(現場登

記發言並提供書面意見)： 

(一) 更新會的權力非常大，可以直接選廠商、直接發包廠商、直

接驗收廠商蓋的房子，然而在法律層面他們完全不用負責，

成屋後任何保固行為，以及對應成屋品質、漏水等情形，更

新會卻無對應義務，只能盡量跟廠商爭取。 

(二) 另外去年會員大會始針對住戶細分為甲乙丙丁等 4種身份。

例如不出錢或不參與貸款住戶，將來更新後扣掉共同負擔之

盈餘也能參與分回之情況屬於丙類。從本次收到的公聽會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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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可知多數住戶名下房屋仍有貸款；若假設 100位住戶中有

80 戶願意出資，20 戶不願意，且假設該 80 位住戶均有貸

款。這種情形下更新會是否已洽詢銀行團體評估是否仍可取

得 28 億貸款用於建造成本？不曉得更新會在財務方面是否

做過調查，倘後續無法順利貸款應如何對應。 

(三) 其餘問題詳書面意見： 

1. 請說明保固事項，依更新會章程第 29條，由更新會理事

負責驗收，請問所有權人如何參與驗收，如驗收瑕疵没

有改善如何拒絕交屋。 

2. 依現金流量表，第 1-6 個月(準備期)預計融資 151 百萬

元，是否向銀行取得 151 百萬元之融資就會開始拆除？ 

3. 依現金流量表，為何没有估列拆除費用？ 

4. 預計實施成本為 2,831 百萬元預計融資金額為 2,278 百

萬元。假設以下情境: 

(1)土地貸款成數為土地估值 60%。 

(2)銀行對土地估值最理想值=開發收入為 5,228 百萬元。 

(3)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設質比例為(100%，90%，80%，70%，

60%)。 

(4) 銀行對土地估值估最理想值為(100%，90%，80%，70%) 

土地估值期望值 100% 90% 80% 70% 

所有權人同意設

質 100% 
3,137 2,823 2,509 2,196 

所有權人同意設

質 90% 
2,823 2,541 2,258 1,976 

所有權人同意設

質 80% 
2,509 2,509 2,008 1,757 

所有權人同意設

質 70% 
2,196 1,976 1,757 1,537 

所有權人同意設 1,882 1,694 1,506 1,3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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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60% 

由表格可以看出，如果所有權人願意設定抵押比例低於

全體住戶 70%，則即便銀行對土地估值達到開發收入 

100%，則仍可能產生資金缺口。請問目前協商中銀行對

土地的估值為多少？願意放款的成數為多少？請問目前

有意設定擔保的住戶比例有多少？ 

5. 依現金流量表，最後一次營建費用在第 37-39 個月支付

(施工期)，但交屋期在第 40個月後，為何沒有留抵 10%

驗收款在交屋後再支付(約 179百萬元)？ 

6. 依現金流量表，每月拆遷安置費如何撥付到住戶戶頭？ 

7. 依現金流量表，為何要到 19-21 個月才開始銷售餘戶而

不是一開始就預售？ 

8. 營造、代銷、貸款銀行及建經目前選定是哪間公司？ 

五、所有權人-吳○○（48 地號，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○樓）(現場

登記發言並提供書面意見)： 

(一) 我們是屬於不參與融資且未有增購，僅分回基礎權利價值。

繳交事業計畫同意書時實施者說是拿清的，我們理解為不參

與賺錢或虧損的部分，但本次報告書有關費用分攤部分，如

貸款利息、銷售費用及廣告費用都需要我們支付，與當初跟

理事達成的協議有出入。 

(二) 之前已提供事業計畫同意書給實施者，但原來三房的建築物

都更後只剩兩房，如果再加上前述的貸款利息、銷售費用，

可能只剩下一房，計畫書內是否可區分融資戶及不融資戶。 

(三) 另有 8位住戶無法到場，書面意見提供如下： 

1. 針對案號 11409044 計畫案中之「財務費用分擔」之公平

性提出異議，建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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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實施者修正計畫，落實風險隔離，保障不參與融資地

主之合法權益。 

2. 本人已正式表達不多選(增購) 「不參與融資」，也與更

新會達成協議盈虧無涉之意願，僅領回基本應分配價值

(B值)，拒絕行使 150%之超額增購權利。      

3. 然查本案計畫將案銀行利息與財務管理費，售屋成本與

風險，全數列入「共同負擔」由全體地主同比例分擔，

此舉無異於強迫不參與擴張之住戶補貼他人之投資成本，

嚴重違反《都市更新條例》之公平原則。 

4. 「多數暴力」不應侵害憲法保障之財產權。更新會雖經

多數決通過 150%增購上限，但此決議實質上增加了全案

的財務槓桿與營建風險。本人身為少數異議戶，主張「風

險應與權利對等」。既然本人放棄 50%的增購購權利，則

對應之財務利息支出與營建波動及銷售房屋成本及風險

應由「行使該權利之住户」自行吸收。 

5. 共同負擔核算應透明化並實施專帳隔離。本案財務計畫

中之「共同負擔」估算應區分為融資戶與不融資戶，並

能白紙黑字寫下，確保不參與融資之住戶之權益，請求

審議會輔導檢視及修正財務計畫 

6. 陳情人於民國 115年 4月 21日公聽會所提之陳情意見，

請貴處及實施者依法於審議程序前，針對陳情人之各項

疑義，逐一進行事實說明並提出具體修正方案，以正式

公文函復陳情人。以維地主合法財產權益，請查照。 

六、所有權人-黃○○(黃○○代)（48 地號，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○

樓）(現場登記發言)： 

(一) 自從推動都市更新開始後，實施者的一系列的操作令人無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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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對，會員大會之簽到人數竟然作為同意數計算。此外更新

會所有提供簽署的文件有隱瞞行為，讓我們簽的是 A，送上

去的是 A、B 兩份一起送出去。我們這些反對戶一開始並不

是反對都更，而是反對自建。實施者提供一系列文件，大家

都是捏着鼻子簽署，包含剛剛其他人提及的選配身份議題，

實施者在選項欄位竟然已先預設答案並要我們配合簽署，我

們在簽署後才發現仍有許多事情是我們未能理解的。我們不

反對都更而是反對自己的權益受損。我們請教過專家，自主

都更到現在成功率不到兩成。市長要做業績給大家看，把都

更成案的案件數量排出來，但完成率是多少？市府也不理會

後續發生的爭議。 

(二) 我也要請教規劃團隊，當初昇陽說不需要用我們的權狀貸款，

他們自己拿錢出來興建，然後收我們 6坪的建設費用。我家

25 坪扣掉 6 坪剩下 19 坪，但是現在的更新會只能分回 17

坪不到。我們家不願意貸款，把都更當成是跟實施者合建，

你們要自建沒關係，我們不會妨礙你們，房子跟土地給你們，

我們不付錢也不拿賺到的錢，但現在都更後的條件一件比一

件爛，未貸款的住戶甚至只能挑剩下的單元。然而往後發生

任何事情，究竟是你們這些有去貸款的要負責，還是我們這

些沒有貸款的也跟著倒楣。 

(三) 既然自建成功率不到兩成，為什麼更新會不去尋求建商協助

辦理都更，而是埋着頭硬幹到底。陳先生你們到底是為我們

好，還是為了誰好，明明可以用更新會的名義向建設公司洽

談，為何還要所有權人辦理貸款，以後出事你又不用負責，

我想請問理監事們，到底是替我們著想還是替誰著想。這幾

年建築材料一定跌不會漲，原本跟建設公司合建，更新會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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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可以去找更好的團隊，而不是在這邊瞎搞。 

七、所有權人-黃○○(白○○代)（48 地號，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○

樓）(現場登記發言)： 

(一) 請問林景棋土木技師是否為本案的全案管理負責人？早前

監察院請建管處調查，林景棋先生否認為本案全案管理負責

人。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並注意以後的發展，因為他向建管處

表示自己並非本案的全案管理人，而是自稱為規劃單位。 

(二) 我請教林景棋先生，土木技師未進入我家鑽孔檢查，鑑定報

告數據是從何而來。沒有在我們家鑽孔，辦理鑑定沒有通知

我們亦未經過我們同意，我要求重新辦理海屋鑑定檢測。 

八、所有權人-李○○（48 地號，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）(現場登記

發言)： 

(一) 更新會及規劃單位當初表示權狀加公設、車位不要錢。 

(二) 請教規劃單位的蘇先生是以什麼身份出席會議，並代表哪個

單位，我已經提出訴訟，將來法院見。 

九、所有權人-陳○○(48 地號，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○樓)、(其他

連署人：陳○○、黃○○、黃○○、吳○○、許○○、李○○)(第

二輪登記發言並提供書面意見)： 

(一) 陳情人陳○○等人就「擬訂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48

地號 1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

案」(下稱本案)，陳情不同意更新案之推動，並請求臺北市

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(下稱審議會)就相關鑑定報告

之真實性及程序合法性進行全面審查，並駁回本案申請。爰

此，請求貴會:1.立即審查本案選配制度之合法性奥公平性。

2.要求更新會說明差別待遇之法律依據。3.命更新會修正選

配制度，保障全體住户平等權益。4.於制度未改善前，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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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審議程序。並解散此理監事與其干部成立之更新會及進

行中項目、如未改善，駁回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。 

(二) 緣陳情人等均為坐落於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48 地號，

及其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○巷○弄及○弄建物

(下稱系爭建物)之所有權人，從民國七十幾年間就居住在此

迄今已達四十年之久，安居樂業、奥世無争，其中還有許多

老弱烽孺，年老無依，本就打算在此老房终老一生，無復何

求。 

(三) 未料，109 年間同社區住户陳○○、陳○○、曾○○、陳○

○、盧○○、張○○、林○○(原名為林○○)、江○○、侯

○○等人打算經由成立自主更新會之方式循都更市新程序

將陳情人等所居住社區之連棟全部大樓打掉進行重建，乃由

召集人林○○於 110 年 10 月 2 日召開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

二小段 48 地號 1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(下稱更新會)

成立大會，而且還委託林景棋所經營之立景工程顧問股份有

限公司作為都更顧問，並為了證明余等所居住之大樓是危樓

必须進行重建，乃事先由林○○於 109 年 7 月 28 日自稱為

壹北市北投區知行路 316 巷 18 弄 1 號至 19 號(單數號)及

20 弄 2 號至 20 號(雙數號)等 100 户區分所有摧人之代表

人，向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申請進行高氣離子混凝土建築物

結構安全鑑定。然而，連同陳情人等在内之數十戶住户都極

力反對，堅持系爭建物安全無虞，根本無須立刻進行都更重

建，尤其住户中有許多老弱多病年事已高之區分所有權人，

不僅已沒有資力負擔高額的重建費用，而且一心只求在余生

可以安穩生活、安享天年，不願意有較大的變動，更擔心因

重建必須進行搬導致遷年邁身軀承受不起，可能見不到搬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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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之日。可是，關渡段更新會只想一己私利，完全聽不進陳

情人等之心聲，一意孤行，仍堅持進行上開鑑定，並由台北

市土木技師公會委託林景棋土木技師作成 109 年 10 月 22

日北土技字第 1092003500 號鑑定報告書，認定陳情人等所

居住之上述房屋為海砂屋危樓，以致於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

局受其蒙蔽而命令陳情人等及家人必须限期遗出，使陳情人

等因而處於隨時可能被迫遷移而流落街頭之窘境，被迫簽下

採權利變换方式制度的事業計劃同意書，否則將遭政府罰款。

後來發現鑑定報告內容與後續多份第三方檢測數據差異甚

大，部分數據甚至顯有異常，合理懷疑存在登載不實或重大

錯誤情形，致鑑定結論不足採信。 

(四) 再者，上開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之鑑定報告書不但是由利害

關係人林景棋土木技師所作成，其立場偏頗，已難祈公正客

觀，故其所作成之鑑定結果本不足以服人;尤其鑑定內容多

所不實，存在重大瑕疵，恐涉嫌不法，目前已由臺灣臺北地

方檢察署積極進行偵查之中，可見陳情人等所居住之大樓是

否確實為海砂屋危樓或有立刻都更之必要?恐有重大疑問，

故陳情人堅決反對此理監事與幹部自主更新會所提之本件

更新案。 

(五) 最後要強調的是，陳情人等都像明白政府都更用心良苦之住

户，對於系争建物究竟安不安全，也最為關心，畢竟攸關陳

情人一家人之身家性命安危，因此如果真的有妥善且符合住

户利益之都更案，早就全力配合並進入程序，可是，事實上

陳情人等為何始終拒絕更新重建，就是因為陳情人等發現此

自主更新會所提之建案及鑑定危樓過程，存在諸多瑕疵與對

其他住戶極為不合理的選配條款，尤其許多住戶都是已經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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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無業、無收入之老人家，竟在臨老時被迫再次背上高額房

貸，都更後更面臨無家可歸、一生積蓄賺來之房產坪數變小、

車位、坪數等額外想購回也無法之結果，心中之苦楚、恐懼

及憤怒，實不言可喻，甚至有人因此心中積鬱難過又無處申

冤而必須看心理醫師，許多住戶自從更新會提出都更那日，

郁結至今整整五年之住戶將面臨搬遷困難、經濟負擔沉重及

居住不安等重大衝擊，甚至影響其基本生存權益。此等情況，

顯與都市更新應促進公共利益及改善居住品質之立法目的

不符。 

(六) 綜上所述，本案於 1.鑑定報告公正性存疑 2.鑑定數據顯有

重大落差 3.相關事項已進入刑事偵查程序 4.住户權益受重

大影響。在上述重大争議尚未釐清前，實不宜貿然核准都市

更新計畫。爱此，懇請貴會:一、全面審查本案鑑定報告之

合法性與真實性。二、釐清相關責任歸屬及是否涉及不法情

事。三、於争議未明前，停止本案審議程序。四、駁曰本案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换計畫。以維護陳情人等之居住

權益及程序正義。以上，陳情人等綜述，懇請徹查。 

十、所有權人-許○○(許○○代)（48 地號、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、

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）(第二輪登記發言)： 

(一) 剛才陳○○先生說他不想當理事長，那為何要做出假贈與相

關行為。他說這個告不成且刑事不罰，但不代表行政可以脫

法，這個判決書寫得很清楚。 

(二) 為什麼大家這麼激動是因為過去這段期間的黑箱作業，開會

不給人家參加、連列席也未取得同意，亦無會議紀錄。向理

事長反映均未獲得正面回應。 

(三) 請教會員大會通過的選配原則，能夠逾越法律超額分配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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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大會決定後銀行一定願意出貸嗎，誰敢出來保證，並且

不用再提供擔保品。為什麼超額分配經過會員大會通過即可，

住戶大會比憲法還要大嗎，不要害大家陷入司法程序徒增麻

煩。 

(四) 我還是要跟主席說明，刑事不罰不代表行政可以脫法，負責

執行行政的部門不是檢察官和法官，陳○○他不起訴，但最

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 753 號說明灌人頭、衝人數的方式

即是脫法的行為。 

十一、所有權人-吳○○（48 地號土地，知行路○巷○弄○號○樓）

(第二輪登記發言)： 

(一) 主持人、學者、團隊還有各位好鄰居，因為前幾位發言的前

輩都非常的激動，但是我覺得還是要站出來，理事長真的是

委屈了，他真的不想當，我很清楚，也好幾次特別鼓勵他，

你既然做了，就要盡量做下去，要不然像我們這樣的人根本

不可能起來帶頭，因為這中間需要遭受到很多的誤解，而且

內心要遭受到很大的委屈。像剛剛看到的情形，大家都是鄰

居有話好好說不要這樣兇。我非常感謝這些理、監事們，他

們願意出來推動，海砂屋鑑定當初有到我家鑽孔，有些鄰居

不願意也可以採以樓梯間採樣的方式，至於細節及鑑定報告

書部分，我們都不是專業的人士不太可能看得懂的。 

(二) 今天會站出來是因為同意戶都不敢講話，大家都很保守認為

委屈一點沒關係，可是你看整個同意戶有多少戶，我本身是

當老師退休的，在學校裡面一向是主持正義，退休以後想說

在家好好休息，不要再理這些事情。所以願意出來帶頭的人，

我是全力支持、非常的感激他們。他們壓力很大，我覺得今

天如果不站出來良心會不安，同意戶你們要繼續支持理事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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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實施者－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48 地號 1 筆土地更新單

元都市更新會 陳○○理事長： 

有很多的誤會是因為大家都沒有都更的經驗，大家有疑慮都可

以自由發言但不要以訛傳訛，召開會員大會各位如果不踴躍參

加，很多的誤會及資訊都是這樣傳開的。 

十三、規劃單位－大誠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詣展專案經理： 

(一) 有關選配原則的訂定，原則上依據會員大會的決議辦理，至

於定義選配身份的議題，我們已多次於會員大會及服務處說

明，參加貸款者可超過應分配權利價值 150%上限內辦理選

配，未參與者僅能就權利價值值範圍內的權利價值選配。另

有關超額選配的部分，依據內政部 100年 12月 7日解釋函，

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，宜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

為之，本案實施者係以選屋切結書做一個合意表示及承諾，

原則上我們所有的選配結果已在去年 12 月份的第 9 次會員

大會議決通過。 

(二) 有關所提海砂屋鑑定均未造假，係經相關單位辦理鑑定，並

經建管處審認，係屬建管處權責。 

(三) 事業計畫同意書部分，本案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，事業計畫

同意書只有權利變換選項，故同意書部分係由更新會繕打完

整、填寫權利變換，並依規定填入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後，

再交由所有權人依照自由意志簽署。 

(四) 有關後續營造、代銷、貸款銀行及建經廠商選任，將依照章

程規定經過理監事討論後，送交會員大會議決通過辦理。 

(五) 部分所有權人所提不參與融資部分，共同負擔即包含利息負

擔等部分，報告書呈現之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已經扣掉相

關費用，後面無需再拿錢出來，未來拆遷補助費及房租補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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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會依照法規發放予所有權人。 

(六) 另外有關提出會員大會同意比例計算部分，簽到僅是作為統

計出席比例是否達到開會的標準，至於議決事項係以投票方

式作為議決依據。 

十四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－蘇雅婷聘用正工程司： 

(一) 本次公辦公聽會目的為廣納住戶意見，今日的發言內容無涉

及任何決議或裁示，更新處亦會請實施者將各位所提意見納

入計畫書內回應說明，並促請實施者妥予溝通說明，後續供

審議之參考。 

(二) 本案經 110 年 6 月 30 號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公告列管為

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，有關所有權人提及海砂鑑定疑義的

部分涉及建管處權責，建議採書面的方式向建管處提出意見。 

(三) 有關更新會運作部分，依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的

規定，會員大會之決議應以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

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

出席，並出席人數超過二分之一，出席者之土地總面積及合

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。但屬重

大事項之決議，應經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，並其所有土地

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。 

(四) 另有關所提更新會人數異常增加的狀況，如涉有都市更新條

例第 40 條人數異常增加之情形，請檢具相關資料向更新處

以書面方式提出。 

(五) 另有關所提選配原則、估價權值以及財務計畫等陳情意見，

均將於海砂屋專案審查會議進行實質審查，計畫內容皆需經

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專家學者、更新審議委員及

府內相關權責單位充分討論、嚴格把關並依法審議，並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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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定為準。 

十五、學者專家－遲維新委員： 

(一) 請各位心平氣和，稍早檢視前次自辦公聽會會議紀錄，貌似

本案具有高度共識，但今日現場發言情形好像並非如此。請

大家思考今日公聽會是否對於都更案有正面協助，在會議上

不斷指責別人或有所爭執對於都市更新的推動是沒有幫助

的。對於案件有疑義的所有權人，建議後續踴躍參與會員大

會討論，參與討論的過程、形成共識並做成決議對於都市更

新案的推動才有幫助。亦請實施者團隊針對目前所有權人所

提陳情意見，逐項釐清並向住戶說明。 

(二) 另外請大家思考本更新案是否有繼續執行的必要，以及是否

還要採以自主更新的方式辦理。如以自主更新會模式辦理，

相關過程應經過充分討論並取得共識。 

(三) 有關容積獎勵部分，本案申請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重建獎

勵，以及防災型都更等容積獎勵項目，較有利於所有權人分

回較多坪數。惟權利變換相關數值仍應經市府審議，並應以

審議會審定為準。 

(四) 另本案選配原則就超出應選配價值處理方式，與通案超選限

制於應分配權利價值 10%區間不同，但自主更新會之選配原

則係屬於更新會內部自治事項，並以會員大會決議為準。另

有關本案超選部分，貸款取得資金亦屬於更新前權利價值之

投入，倘未辦理貸款者，即依照會員大會通過之選配原則辦

理選配。 

(五) 另有關部分所有權人提出未貸款者於後續發包費用增加時，

是否仍需依照比例分攤，因為大部分民眾對於這方面並沒有

很理解，故執行層面之細節亦請實施者向地主妥予說明釐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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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會議結論： 

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，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

及權利變換計畫內參考。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，如各位民

眾還有其他意見，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，

更新處將函請實施者做回覆，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，今天公

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。 

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，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

網站 https://uro.gov.taipei 查詢。 

捌、 散會（下午 12 時 10分） 


